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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接受青年骨干教师
国内访问学者计划申报表
申报学校                     
职能部门                                 
负责人              联系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年    月    日填报

	学校概况(原来在申报表中已经陈述清楚的学校可以免填此栏。新申报的学校必须填写此栏，填写时需根据“教人厅[2004]8号”文件精神，重点介绍学科情况，并注明是否是“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


申请接受国内访问学者的指导教师情况及课题名称汇总
	学科名称
	学科情况
	导师姓名
	课题名称

	
	
	
	

	
	
	
	

	
	
	
	

	
	
	
	

	
	
	
	

	
	
	
	

	
	
	
	

	
	
	
	

	
	
	
	


注：1. 学科名称按1997年6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确定的二级学科填报，顺序按学科专业代码从小号到大号编排；2. “学科情况”需注明该学科是否是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及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依托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等优势学科，或博士点学科；3. 课题名称为指导教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目前承担的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情况,如有多个，请用①②……标明，中间不需标点符号。4. 如空格不够，可另加页。
	接受学校能给国内访问学者研修工作提供哪些条件,请详细说明住宿条件和收费标准
	

	培养费收费标准（须注明是否扣除教育部资助额度）
	

	管理

部门

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

学校

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

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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